
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成都爱乐达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年度跟踪报告 
 
 
 

保荐机构名称：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：爱乐达 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马东林 联系电话：020-6633 8888 

保荐代表人姓名：刘敏溪 联系电话：020-6633 8888 

 

一、保荐工作概述 

项     目 工作内容 

1.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

（1）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

（2）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0 

2．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

（1）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（包括但

不限于防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、募集

资金管理制度、内控制度、内部审计制度、关

联交易制度） 

是 

（2）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是 

3.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

（1）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6 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

件一致 
是 

4.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

（1）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0 

（2）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0 

（3）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0 



5.现场检查情况 

（1）现场检查次数 1 次 

（2）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是 

（3）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6.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

（1）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4 

（2）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无 

7.向本所报告情况（现场检查报告除外） 

（1）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0 

（2）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

（3）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

8．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

（1）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否 

（2）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无 

（3）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无 

9.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、保管是否合规 是 

10.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

（1）培训次数 1 次 

（2）培训日期 2020 年 12 月 23 日 

（3）培训的主要内容 证券法修改及创业板注册制改革等 

11.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

 

二、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

事  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

1.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

2.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

3．“三会”运作 无 不适用 

4.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 

5.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



6.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

7.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

8.收购、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

9.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（包括对外投资、

风险投资、委托理财、财务资助、套期保值

等） 

无 不适用 

10．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构配合保

荐工作的情况 
无 不适用 

11.其他（包括经营环境、业务发展、财务

状况、管理状况、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

化情况） 

无 不适用 

 

三、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

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
是否 

履行承诺 

未履行承诺的原

因及解决措施 

1.股东关于股份锁定、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是 不适用 

2．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（不含独立董事及不在

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）、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稳定股价

的承诺 

是 不适用 

3．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关于招股说明书真实、准确、完整的承诺 
是 不适用 

4.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关

于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
是 不适用 

5.实际控制人关于消除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是 不适用 

6.实际控制人关于公司股利分配的承诺 是 不适用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
报告事项 说明 

1.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

保荐代表人龚晓锋先生因个人原因

调离保荐机构，根据中国证监会的

有关要求，龚晓锋先生将不再担任

爱乐达有关保荐代表人的工作，保

荐机构安排保荐代表人刘敏溪女士



接替龚晓锋先生负责爱乐达 IPO 项

目持续督导方面的工作 

2.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构或者

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

2020 年 7 月 20 日，广发证券收到

广东证监局《关于对广发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、限制业务

活动、责令限制高级管理人员权利

监管措施的决定》（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

决定书〔2020〕97 号），因广发证

券在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

年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项目、2015 年

公司债券项目、2016 年非公开发行

股票项目、2018 年公司债券项目、

康美实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7

年可交换公司债券项目中未勤勉尽

责，尽职调查环节基本程序缺失，

缺乏应有的执业审慎，内部质量控

制流于形式，未按规定履行持续督

导与受托管理义务，决定采取责令

改正、在 2020 年 7 月 20 日至 2021

年1月19日期间暂停广发证券保荐

机构资格、在 2020 年 7 月 20 日至

2021 年 7 月 19 日期间暂不受理广

发证券债券承销业务有关文件及责

令限制高级管理人员权利的行政监

管措施。  

对此，广发证券深刻汲取教训、认

真反思、严格落实整改要求，并按

照内部问责制度对责任人员进行内



部问责；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投行

业务内控制度、工作流程和操作规

范，切实提升投资银行业务质量；

全面强化责任、能力和职业操守建

设，全面提升合规管理和风险管控

水平；严格遵循稳健经营理念，进

一步强化“合规、诚信、专业、稳

健”的文化建设，严守诚实守信、

勤勉尽责的底线要求。 

3.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


（此页无正文，专用于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爱乐达航空制造股份有

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跟踪报告》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签名：______________      _______________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马东林               刘敏溪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 年  月  日 

 


